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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建函〔2025〕121号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四次

会议第134258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旗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进一步融入香山文化元素的建议》（提案第134258号）收悉，经综合市政府办公室、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对提案内容的总体表态

关于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进一步融入香山文化元素的建议，反映了目前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在香山文化融入方面较为欠缺的问题，我局及会办单位十分赞同委员们提出老旧小区改造融入香山文化元素的工作建议。我局将联合会办单位对提案内容进行深入调研，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在工作中加以完善，进一步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融入香山文化元素。
二、对提案内容的归纳分析

提案第134258号《关于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进一步融入香山文化元素的建议》提出目前老旧小区改造在文化融入方面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连片的文化展示区域，文化元素的呈现较为零散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该提案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是统筹规划，开展连片改造；二是深挖文化符号，打造“一区一韵”特色空间；三是在社区活化非遗，打造“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传承场景；四是文化赋能新业态，激发“老社区+新消费”活力；五是强化政策保障，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等工作建议，多维度保障老旧小区改造融入香山文化。
三、提案采纳情况

（一）关于统筹规划、连片改造的建议
吸收采纳。我局于2023年出台《中山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在第五章“片区联动”第四点明确“历史文化保护/文化与景观风貌”的设计要点及设计内容，第5.4.6小点“文化特色标识”中，明确通过挖掘老旧小区的发展历史、地域特点、特色建筑、文化共识等元素，融入老旧小区微改造设计，塑造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增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形成浓厚的社区文化艺术氛围。第5.5点亦明确涉及历史文化保护范围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的审查管理。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部门开展方案联合审查并书面出具审查意见。其中，位于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经部门联审通过后，应提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审议。

下一步，我局将对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微改造、老旧街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加强统筹协调，在开展城市更新项目设计方案评审会过程中，邀请市城管和执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参加，统筹协调项目连片改造中关于市政道路和市属国企物业的问题，加强对镇街连片改造的指导，提高城市更新项目整体质量。

（二）关于深挖文化符号，打造“一区一韵”特色空间的建议

吸收采纳。我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通过一定的方式融入中山本土文化元素，使其兼具城市文化宣传功能，让过往的市民群众在串珠成链的文化记忆符号中读懂中山的故事，感受中山的文化魅力。

中山文化底蕴深厚，近现代香山人才辈出，特别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驱孙中山、近代著名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杨殷，以及“四大百货”的创办人马应彪、郭泉和“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著名音乐家吕文成等等，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均产生重要影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一直坚持挖掘香山文化和名人文化资源，持续推进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近年来，先后策划统筹举办郑观应诞辰180周年系列活动、杨殷烈士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杨仙逸先生牺牲100周年活动、孙中山逝世100周年活动等。我市建成开放市博物馆新馆，充分发挥收藏、研究、教育三大功能，成为我市历史文物收藏的新重镇、香山文化研究的新中心、宣传展示的新平台、对外交流的新窗口。

今后，我市将以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为目标，从“文化兴城”出发，保护活化“香山古城”，高标准提升孙中山故里旅游区，重点打造好岐江河“岐水流芳”文化旅游带建设，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地方经济。同时，坚持“一区一策”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深挖老旧小区文化内涵，通过改造融入区域特色文化元素，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文化的浸染。
（三）关于在社区活化非遗，打造“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传承场景的建议

吸收采纳。中山市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有各级非遗项目113项，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6项、省级非遗项目20项、市级非遗项目87项。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一直以来十分注重非遗项目的宣传展示工作，积极搭建非遗展示平台，多种形式做好非遗活态传承。积极开展非遗进社区系列活动，包括了中山咸水歌、沙涌马家枪、民众扒禾桶、南头灯酒等项目以免费授课体验的方式走进各村、社区、景区、企业，让更多群众认识非遗、了解非遗，全年累计举办活动超过197场次。同时，积极发动社会实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推动非遗+品牌化、节庆化，镇街常态化开展石岐龙舟邀请赛、小榄菊花会、四月八沙溪非遗旅游文化周、醉龙文化节、南朗崖口飘色等活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叫得响、出得彩的非遗传播品牌。西区醉龙舞、中山咸水歌、沙涌马家枪、罗梁醒狮等非遗展演团队已积累比较丰富的演出经验，基本满足在公共空间举办非遗展演的条件。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和“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日”活动，下一步亦将探索在社区内开展非遗体验活动。
（四）关于“文化赋能新业态，激发“老社区+新消费”活力”的建议

吸收采纳。我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积极探索活化闲置资源。 以历史文化街区“从善坊”为示范，建立起保护历史保留历史文脉的改造机制，对侨房、民居等闲置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利用，通过招入餐饮、陶艺、国乐等企业，举办南洋文化市集等活动，吸引年轻消费者，既保护了历史建筑和文脉，又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涉及文物建筑修缮的，均要求明确文物保护工程（包括修缮工程）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要求承担文物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具有国家文物局认定的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勘察设计方案需经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批准通过方可施工。老旧小区建设改造可适当利用我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本土特色元素，文广旅部门将积极支持配合主管运营单位完善提升老旧小区的相关工作。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鼓励各镇街各单位在开展城市更新项目中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引入餐饮、文创、特色民宿、非遗工作室等新业态，融入当地特色文化，吸引新生代消费群体，进一步激发老旧建筑活力。
（五）关于强化政策保障，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议
吸收采纳。

1.老旧小区改造本身已有中央、省、市、镇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如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预算内等专项资金），且文化领域亦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更新等相关资金。在当前财政收支“紧平衡”常态下，应优先考虑整合利用现有相关资金渠道，原则上不宜大规模新设独立专项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可在符合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范围内，在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实施方案阶段，明确文化元素融入的具体内容和资金来源，将符合条件的文化挖掘、展示、活化利用项目作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改造总盘子统筹申请和使用现有改造资金及文化类专项资金。

2.支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居民共建”的多元化资金筹集模式，是实现老旧小区改造文化融入可持续性的关键。《关于印发<中山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建通〔2023〕147号）也明确要求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的改造资金机制。近年来，中山金融系统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初心和本源，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小微企业降成本、减负担，充分发挥金融惠企作用。一是推动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市政府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山监管分局等金融监管部门，围绕我市中小企业发展实际，通过下发信贷工作指导意见、约见谈话、监管走访、召开金融工作协调机制会议等方式，持续发挥好监管“指挥棒”作用，推动银行机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近两年均长期保持在珠三角最低层级。二是金融服务持续优化升级。目前我市 29 家银行机构中，绝大部分已针对各类文化运营主体设立了专项信贷部门或普惠金融事业部，组建了专业服务团队。这些团队能够基于文化项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通过制定服务方案和创新金融产品，为各类文化运营主体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低成本资金支持以及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在金融产品方面，各银行推出的个人普惠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及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等产品，能够有效解决文化改造项目参与方的各类融资需求。如我市金融机构推出的“农文旅贷”“民宿贷”“经营场景贷”等各种信贷产品，均能支持文化改造项目建设。

3.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积极探索系列创新工作举措，提升老旧小区管理水平，鼓励镇街开展“EPC+O”（设计—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为居民创造更加安全、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截至目前，全市已完工改造的老旧小区中实施EPC+O模式42个，下一步我局将鼓励各镇街加强指导运营方统筹文化业态招商，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运营，确保改造与运营无缝衔接。

4.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各镇街充分发挥居民主体作用，尊重居民改造意愿，建立健全居民参与机制。截至目前，全市各镇街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组织召开176次居民议事会，将社情民意贯穿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始终，实现共同缔造、方案共谋、效果共评的目标。我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指导，持续鼓励各镇街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开展“社区文化议事会”，因地制宜邀请非遗传承人、商户代表参与改造方案设计，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下一步，我局将立足自身职能，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切实做好统筹推进、政策研究、文化融入等工作，共同推动香山文化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9月25日 
（联系人及电话：梁钢，88969973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年9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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